 
 
長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教學助理評核作業細則 
 
一、 目的
	依「長庚大學教學助理任用及評核作業要點」規定，制定本作業細則，以供本系教學助理（以下稱TA）任用及評核之依據。 
二、 對象
	本系博士班學生、本系碩士班學生、本系學士班三、四年級學生。 
三、 資格 
由本系課程委員會公告當學期課程之TA員額分配。TA人選由課程負責教師面試決定。
四、 申請 
TA人選須依「長庚大學教學助理任用及評核作業要點」，至「線上核簽管理系統」填寫「040A 教學助理申請」。 
五、 工作考核
(一) 學生擔任助理期間，依教務處公告 TA 工作考勤規定辦理，須規定提交工作日誌。
(二) TA 於任期間如有不適任情況，得由教師提出不適任原因，經系課程委員會二分之一委員通過後解聘，缺額由課程負責教師另行甄選。
六、 附則 
本作業細則未盡事宜，包含TA之義務、助學金給付標準等，悉依「長庚大學教學助理任用及評核作業要點」相關規定辦理。 
七、 施行與修訂
	本作業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